
证券代码：

000617

证券简称：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2011-012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3

日

2.

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西路

11966

号公司本部

319

会议室

3.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姜小兴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1727023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06％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聘请的山东经信纬义律师事务所王波涛、马大山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727023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727023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727023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公司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287,539,200.00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人民币现金

0.28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8,051,097.60

元。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同意

1727023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1727023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1

年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727023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因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

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17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因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石

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17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经信纬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波涛、马大山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全文详见

2011

年

6

月

24

日《巨潮资讯》网站）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经信纬义律师事务所《关于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94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2011-031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津证监局《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出具持续督导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11

年

6

月

1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天津证监局《对天津国恒铁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决定》（以下简称

"

《决定》

"

）的公告》， 针对该《决定》，公司保荐

机构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近日对我公司出具了《国恒铁路持续督导意见函》， 该函主要内容如下：

2011

年

6

月

10

日，浙商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天津监管局《关于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津证监措施字（

2011

）

3

号行政监管决定书。浙商证券作为国恒铁路前次

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特此提醒国恒铁路严格按照天津证监局的要求，及时纠正违规行为，将违规转

入募集资金非监管账户的

7183.18

万元募集资金，尽快汇回至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并加强对募集资金的

严格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010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0

年

12

月

8

日期间， 国恒铁路控股子公司中铁罗岑将募集资金

6,900

万

元分

4

笔从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光大银行深圳福田支行

38970188000091977

）转入中铁罗岑非监管账户

（光大银行深圳福田支行

38970188000091895

）；

2010

年度，国恒铁路控股子公司甘肃酒航累计将募集资

金

283.18

万元从募集资金专户（中国农业银行酒泉肃州区南苑支行

27-200201040006225

）转入非监管

账户。其中

2010

年

4

月

16

日，甘肃酒航将募集资金

94.49

万元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其中国农业银行洒

泉

27-200101040013108

非监管账户上，用于购置车辆；

2010

年度甘肃酒航以项目经费名义，累计从募

集资金监管账户将

188.69

万元募集资金转至甘肃酒航非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合计

7183.18

万元至今尚未汇回募集资金的监管账户。

国恒铁路及相关银行均没有事先取得保荐机构同意的情况下，国恒铁路本部及其子公司中铁罗岑

和甘肃酒航多次出现了将募集资金转入非监管账户的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

条第五项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的规定，也违反了《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有关规定。浙商证券在发现有关情况后，项目组和

保荐代表人多次采取面谈或电话方式对此予以督促和提醒，并且多次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函》书面要求

国恒铁路就上述违规行为进行整改并在今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予以杜绝。但并未引起公司足够重

视，对上述违规行为及时进行整改。

中国证监会天津监管局对国恒铁路的上述违规行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处罚决定，国恒铁路应

高度关注，从中吸取教训，尽快纠正违规行为，并保证今后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63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35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6

月

23

日，本公司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有关会议

召开的通知，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以传真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

实际出席董事

8

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

审议、书面表决后，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同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

2011-37

号公告。

二、通过《关于公司信息披露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的议案》

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通过《关于制订对外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对外信息报送和

使用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002263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36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6

月

23

日，本公司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有关会议召

开的通知，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以传真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

际出席监事

3

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监事审

议、书面表决后，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保证本公

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

资的前提下，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0,000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董事会

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此举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6

月

23

日

股票代码：

002263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37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大东南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525

号文核准，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A

股）

98,138,686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6.8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672,249,999.1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1,95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50,299,999.10

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截止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司合计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55,863.2

万元，

剩余

9,166.8

万元（含利息收入）。其中年产

1.2

万吨生态型食品用（

BOPP/PP

）复合膜技改项目累计已使

用的募集资金为

11,145.7

万元； 年产

6

万吨新型功能性

BOPET

包装薄膜建设项目累计已使用的募集

资金为

44,717.5

万元。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在按计划进行建设，根据项目进展情况，预计截至

2011

年

12

月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

万元， 闲置资金约为

6,000

万元 （年产

6

万吨新型功能性

BOPET

包装薄膜建设项目约

6,000

万元，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作为募投项目的尾款，将于所有项目竣工投

产并验收合格后支付）。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经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12,000

万元已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拟继续将闲置募集资金

6,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

因、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公司通过以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方式，可以减少同等数额银行

借款，按现行同期银行借款利率计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190

万元。

导致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①

因公司产能扩张，所需流动资金总额增长，存在资金缺口；

②

由于

行业的特殊性，本公司属于资金投入密集型企业；

③

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对信用良好的长期合作经销商和

客户适当放宽销售信用政策。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000

万元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

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公司将该部分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五、公司承诺

公司在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并承诺在继续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也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银飞、戴立中、朱锡坤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在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的前提下， 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

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

期将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此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同意公司实施该等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

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的前提下， 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此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八、保荐意见

保荐人经认真核查后，认为：

（一）大东南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符合规定

大东南本次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六个月，符合《规范运作指引》第

6.3.8

条第三项规定。

（二）大东南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额度符合规定

大东南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650,299,999.10

元，本次拟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为

60,

000,000

元，比例低于

50%

，符合《规范运作指引》第

6.3.8

条第四项规定。

（三）大东南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程序符合规定

1

、截至

2011

年

6

月

21

日大东南已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2

亿元归还至募集

资金监管账户，符合《规范运作指引》第

6.3.8

条第五项规定。

2

、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取得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明确同意的意见，符

合《规范运作指引》第

6.3.8

条第八项规定；

3

、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并履行了相关的公告程序等，符合《规范运作指引》第

6.3.9

条规定。本次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大东南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符合《规范运

作指引》第

6.3.8

条第六项规定。

（五）大东南已就《规范运作指引》规定事项作出相应承诺

保荐人注意到，公司就本次继续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作出承诺：

1

、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2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3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4

、使用期限到期之前，公司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监管专户；

5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

险投资；

6

、履行有关的公告等程序。

在公司确保符合上述条件并认真履行承诺的前提下，保荐人同意大东南实施本次继续运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

2011－18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现场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景树森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出席本次现场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

5

名，代表股份

179,971,602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47.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8

人，代表股份

7,

109,26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7％

。两项合计，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

153

人，代表

股份股

187,080,862

股，占总股本的

49.15%

。

二、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增设了网络投票，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2

日

～2010

年

6

月

23

日进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6

月

22

日下午

3:00

至

2010

年

6

月

23

日下午

3: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网络投票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8

人，代表股份

7,109,26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7%

。

两项合计，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

153

人， 代表股份股

187,080,862

股， 占总股本

49.15

的。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议案的审议情况

会议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关联股东在审议下述议案时均回避表决。

1

、审议《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延期一年至

2012

年

6

月

9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

议的各项内容不作变更。

该议案以

15,262,260

票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赞成

,7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

2

、 审议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期限的议

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事宜的期限延长

12

个月至

2012

年

6

月

9

日， 授权

内容不变。

该议案以

15,261,760

票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赞成

,7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许迪、王祺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３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２４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会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书面传真、电话、专人送达等方式发

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本

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以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

董事范志龙、王彩萍、郭晓雄、严剑民、王希全属于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四名非关联

董事审议表决。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施了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

元（含税）的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的决议，依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修订稿）》第九条“股票期权数量和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规定，若在行权前卧龙地产有派息、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公司首次

授予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原来的

９．３２

元调整为

９．２５

元。

二、以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激励对象符合第一批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议

案》；

董事范志龙、王彩萍、郭晓雄、严剑民、王希全属于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四名非关联

董事审议表决。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７０

，

２５９

，

３３８．０４

元，同比增长

９７．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２６８

，

０２１

，

０２０．８３

元，同比增长

８３．８７％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９．７１％

。满足行使第一批股票期权规

定的业绩条件“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相比

２００９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８０％

，

２０１０

年当年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１３％

”。

因此，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第一批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三、以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激励对象第一批股票期权绩效考核情况的议

案》；

董事范志龙、王彩萍、郭晓雄、严剑民、王希全属于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四名非关联

董事审议表决。

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对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第一批股票期权个人绩效考核的结果为：首次

授予所有

６１

位激励对象中有

５８

人考核得分在

６０

分以上，符合第一批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激励对象中有

３

人离职。因考核未达到

１００

分或者考核不合格、离职的原因取消期权

６４．８

万股，确定第一批股票期权可

行权数量为

５９５．８

万股，占第一批授予股票期权数

６６０．６

万股的

９０．１９％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职 务 姓名

授予股票期

权总数（万

股）

第一批授予

数量（万股）

绩效考核系

数

第一批可行

权数（万股）

一、董事、高管

１

副董事长 范志龙

１０８．００ ３６ １ ３６

２

董事、总经理 王彩萍

１０８．００ ３６ １ ３６

３

董事 王希全

９７．２０ ３２．４ １ ３２．４

４

董事、常务副总 郭晓雄

９７．２０ ３２．４ １ ３２．４

５

副总经理 杜秋龙

８６．４０ ２８．８ １ ２８．８

６

副总经理 谢俊虎

８６．４０ ２８．８ １ ２８．８

７

董事、财务总监 严剑民

８６．４０ ２８．８ １ ２８．８

８

董事会秘书 马亚军

６４．８０ ２１．６ １ ２１．６

二、子公司高管 （

２６

人）

７３４．４０ ２４４．８０ ２０５．２０

三、其他激励对象（

２７

人）

５１３．００ １７１．００ １４５．８０

合 计

１９８１．８ ６６０．６ ５９５．８０

公司独立董事就议案二、三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激励对象符合第一批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议案》和《关于激励对象第一批股票期

权绩效考核情况的议案》，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等相关规定。同时，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批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规定的禁止行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激励对象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批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考核情况合

理、依据充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

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３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在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体引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参与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参与本次股票期权的

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

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等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３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２５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

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会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董事会依据证监会下发

的《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以下合称为“《股权激励备忘录》”）进行了适应性修改，并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

稿）》。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施了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及每股转增

０．８

股的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关于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作了相应调整，调

整后本次股票期权数量

２２０１．４

万份，其中首次授予

１９８１．８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

２１９．６

万份，首次授予行

权价格

９．３２

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根据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已获得批准。同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确

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鉴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施了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７

元（含税）的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每份期

权行权价格由

９．３２

元调整为

９．２５

元，期权数量不变。

二、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简述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及《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得批准。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为

２１９．６

万份， 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总量的

９．９８％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０％

。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行权价格和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一）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二）预留股票期权授予对象、职务、数量

编

号

职位 姓名

授予股票

期权

（万股）

占本次预留股

票期权数量的

比例

占本计划通过

时总股本的比

例

１

青岛嘉原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程 飞

２７ １２．３０％ ０．０４％

２

青岛嘉原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副总 张 斌

２１．６ ９．８４％ ０．０３％

３

青岛嘉原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设计负

责人

张琳玲

１６．２ ７．３８％ ０．０２％

４

青岛嘉原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营销策划部

长

何 凯

１６．２ ７．３８％ ０．０２％

５

武汉卧龙墨水湖置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裘 江

２１．６ ９．８４％ ０．０３％

６

武汉卧龙墨水湖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黄文芳

２１．６ ９．８４％ ０．０３％

７

武汉卧龙墨水湖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管理负

责人

宋海岗

１６．２ ７．３８％ ０．０２％

８

武汉卧龙墨水湖置业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 钟月兴

１６．２ ７．３８％ ０．０２％

９

武汉卧龙墨水湖置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

长

蒋宇红

１６．２ ７．３８％ ０．０２％

１０

武汉卧龙墨水湖置业有限公司技术设计部

长

叶海军

１６．２ ７．３８％ ０．０２％

小计

１８９ ８６．１％ ０．２５％

（三）本次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有效期为

３

年，其中等待期

１

年，行权期

２

年。

具体的行权有效期、行权安排及行权价格如下：

１

、本次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行权有效期及行权安排为：

本次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自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一定行权比例分期

逐年行权。本次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各行权期行权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

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２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２

２

、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５．７２

元。

注：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预留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确定。

行权价格不应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

１

）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

２

）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四、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需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１

、授权时卧龙地产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导致激励计划无效的其他情形。

２

、授权时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３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

１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若因任何原因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所有授出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

（

２

） 公司分立、合并

当公司发生分立或合并时，不影响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

３

）控股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控股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时，则取消控股子公司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４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或死亡等

１

）激励对象在本公司或子公司所任职务发生正常变动的，其绩效考核以新职务的绩效要求为准，可

行权股票期权的数量原则上不进行调整，确有需要的，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任职情况拟定调整方案

报董事会，涉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报股东大会批准。

２

）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考核不合格、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取消激励对象尚未完成行权

条件的股票期权。若激励对象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

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者被公司解聘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可以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

３

）激励对象丧失劳动能力的，其尚未完成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失效，已完成行权条件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继续有效；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其已完成行权条件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继续有效，尚未完成

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定是否变更对其行权绩效要求或调整该部分股票期权的数

量。

４

）激励对象因主动辞职而离职的，其尚未完成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失效，已完成行权条件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继续有效。

５

）激励对象退休的，其尚未完成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失效，已完成行权条件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继续有效。

６

）激励对象非因从事违法行为而死亡的，其已完成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有效且可继承，其尚未完成

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失效。激励对象因实施违法行为而死亡的，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全部失效。

（

５

）公司发生如下情形之一时，应当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

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使：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６

）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如下情形之一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

权应当终止行使：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

件。

五、监事会对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等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参与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参与本次股票期权的

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

下发的《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六、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以及《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本次预

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２

、公司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公司子公司高管和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员工，不存在禁

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

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董事会确定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该授权日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

励备忘录》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４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５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率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实现股

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激励对象利益的一致，维护股东权益，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续的回报。

因此，我们同意确定公司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并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本次确定的激励对象。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律师认为：

１．

公司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因本次调整事项尚需履

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关通知义务等；

２．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数量、授予日、行权价格和有效期等事项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公司

章程》、《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及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不符合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条

件的情形；公司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尚需办理信息披露、期权授予登记等事项。

八、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同时根据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的期权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按年进行分摊，将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九、对尚未授予或授予后取消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处理

１

、对尚未授予的股票期权，由公司取消，不再另行安排授予。

２

、对授予后取消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收回并注消。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３３％

股权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规定，本公

司现就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受让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

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九集团”）

３３．３３％

股权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新大洲投资于近日向

五九集团股权出让方支付了首期股权转让价款， 转让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登记完成后，五九集团各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７６４ ５２．５５％

２

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３

上海蓝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２３６ １４．１２％

合 计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有关本次股权转让的详细信息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告信息。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019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21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列入临安市加快产业升级实施搬迁改造企业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收到临安市人

民政府公文处理简复单（府办简复第

2011B678

号），临安市人民政府对临安市经济发展局上报的《关于

建议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实施搬迁改造的请示》给予了批复，同意将本公司列

入近期搬迁企业名单，并要求抓紧做好相关工作。根据临安市经济发展局的意见，本次列入搬迁的区块

是本公司生产泛酸系列产品和全生物降解新材料（

PBS

）的卦畈生产厂区，临安市经济发展局认为本公

司急需实施搬迁改造，把原有部分生物车间搬迁至外地，在临安市於潜镇实施

PBS

项目，整合现有空间

布局达到环保安全要求。

根据《临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工业企业拆除或搬迁的若干政策意见》（临政发

[2010]94

号）的规定，经

临安市人民市政府批准，对已建成的工业企业进行搬迁，收回土地使用权用于经营性开发，其补偿标准、

扶持和奖励政策具体如下：

一、搬迁企业补偿标准：

1

、出让土地使用权：按照该区域现工业用地评估价给予补偿。

2

、建筑物（构筑物）：建筑物以合法权属证明为依据，按重置价结合成新给予补偿。房屋装修按评估

价给予补偿。其他构筑物按评估价给予补偿。

3

、设备：由被搬迁企业自行搬迁，搬迁费用由实施搬迁的主体支付。搬迁费用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4

、对搬迁企业原享受减免、缓缴或返还的级差地租和基础设施配套费，在补偿资金中按当地优惠的

绝对额予以扣减。

二、扶持和奖励政策：

1

、搬迁企业新址用地符合节约、集约用地要求的，优先安排土地指标，通过招拍挂形式取得搬迁用

地的，出让起价在同等条件下适当优惠。

2

、搬迁企业新址落在本市境内，且搬迁后企业投资规模和投产之日起三年内税收贡献不小于原有

企业的，搬迁腾出的土地，按照土地使用权收回当时城市和集镇规划用途，经评估后确定的土地出让金

净收益的

40%

，由市财政安排给予支持，其中

20%

在企业腾空交地后给予安排，其余

20%

在企业生产达

到上述要求后给予安排。

3

、被搬迁企业按实施主体下发的书面通知时间，提前一个月以上腾空交地的，给予补偿总额

2%

的

奖励，最高奖励额不超过

100

万元。

三、补偿和奖励资金承担及拨付：

补偿和奖励资金由实施拆除或搬迁主体承担。其中，补偿资金按实施进度拨付：企业签订拆除或搬

迁补偿等协议后，支付补偿总金额的

30%

；企业完成资产移交和其他清理腾空工作并交地后，支付余款。

奖励资金在提前完成腾空交地后予以兑现。

本公司在收到临安市人民政府通知后，将根据《临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工业企业拆除或搬迁的若干政

策意见》，积极同政府相关部门协商搬迁方案，洽谈补偿标准，抓紧落实迁址地，做好搬迁的各项准备和

实施工作，并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

本次列入搬迁的区块是公司主导产品泛酸系列产品和全生物降解新材料（

PBS

）的生产厂区，位于

临安市锦南街道卦畈区，占地面积

130

多亩，其中，该厂区的生物车间搬迁至重庆（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

鑫富化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

年产

6000

吨

D-

泛解酸内酯项目

"

）。鉴于公司目前尚未就搬迁事宜进行

讨论，也未与政府相关部门讨论搬迁补偿事宜，为此，公司将抓紧做好搬迁相关事宜，及时履行董事会或

股东会等相关审批程序，认真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目前， 公司尚无法判断本次搬迁事宜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编号：临

2011-023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长吉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

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

公司分别中标新建吉林至珲春铁路站前其他工程第二类

JHSⅡ

标段、第二类

JHSⅤ

标段、第一类

JHS

Ⅵ

标段、第二类

JHSⅦ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项目工期分别为

412

日历天、

408

日历天、

334

日历天、

412

日历天，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102.9367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0

年营业收入的

2.19%

。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1-030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控股

"

）的通

知，远东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9,914,369

股股份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一年，质

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21

日。上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远东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340,980,41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9.77%

，目前质押

股份总数为

110,900,61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5.94%

。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